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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29,400,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29,400,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4月 22日。（因 2024年 4月 20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2021 年 3 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证监许可〔2021〕893 号文，同意上海霍莱沃电

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250,000 股，并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37,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为 7,517,116股，
限售流通股为 29,482,884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股东 4名， 锁定期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股份数量为 29,400,000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数的 40.42%。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
于 2024年 4月 22日起上市流通（因 2024年 4月 20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

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2年 6月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4股。 公司股本总数由

37,000,000 股增至 51,80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由 15,000,000 股相应增至 21,000,000
股。

2.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截至目
前， 公司已办理完成 158,620 股限制性股票的归属登记手续。 公司股本总数由 51,800,000 股增至
51,958,620股。

3.公司 2023 年 7 月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0.4 股。 公司股本总数由
51,958,620股增至 72,742,068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由 21,000,000股增至 29,400,000股。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
的限售股股东对其所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一）周建华先生关于所持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若发行人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股票经调
整后的价格。

3.发行人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
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将不会减
持发行人股份。

4.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减持价格按照监管规则的规定作相应调整。

5.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在满足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
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如本人出于任
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发行人
的股份。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个月内继续遵守
前述减持要求。

6.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届满之日起 4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
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本人自离职后
6个月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7.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如实并及时向发行人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规范诚信履行董事义务，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
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8.如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的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如相关监管规则对上
市公司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 则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
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9.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出售该部分发行人股份所取得的实际收益（如有）归
发行人所有，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及法律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

（二）上海莱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莱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所持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若发行人已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
格。

3.本企业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按照监管规则的规定作相应调整。

4.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本企业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
定，本企业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5.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有关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要求。

6.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出售该部分发行人股份所取得的实际收益（如有）
归发行人所有，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及法律后果由本企业自行承担。

（三）周菡清女士关于所持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若发行人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股票经调
整后的价格。

3.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减持价格按照监管规则的规定作相应调整。

4.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关于本人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5.在本人持股期间，若有关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
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
管机构的要求。

6.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则出售该部分发行人股份所取得的实际收益（如有）归
发行人所有，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及法律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关于所持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特别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霍莱沃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

份锁定承诺。
（二）霍莱沃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及
股东限售承诺。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霍莱沃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霍莱沃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29,400,000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40.42%，限售期

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4月 22 日（因 2024 年 4 月 20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

易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周建华 19,992,000 27.48 19,992,000 0
2 上海莱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88,000 7.54 5,488,000 0
3 周菡清 2,352,000 3.23 2,352,000 0
4 上海莱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68,000 2.16 1,568,000 0
合计 29,400,000 40.42 29,400,000 0

注：如上述数据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29,400,000 36
合计 29,400,000 /

特此公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157 证券简称：松井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9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三环北路 777号公司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8,797,9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8,797,9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79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79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凌云剑先生因工作原因以视频方式出席

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王卫国先生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周欢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797,9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781,426 99.9760 16,498 0.024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781,426 99.9760 16,498 0.024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8,781,426 99.9760 16,498 0.024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爽、黄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24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马河电站东侧--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3,023,5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19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士斌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公司董事陈士斌、陈培荣、赵仕江、张丽雯、刘明伟、陈海伦出席

现场会议；独立董事肖侠、解亘出席现场会议；独立董事蒋春燕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公司监事刘添养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吕良益出席现场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50,044 99.9145 170,311 0.0838 3,200 0.0017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23,944 99.9016 191,611 0.0943 8,000 0.0041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53,244 99.9161 167,111 0.0823 3,200 0.0016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48,044 99.9135 167,111 0.0823 8,400 0.0042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38,444 99.9088 181,911 0.0896 3,200 0.0016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958,655 99.9680 59,900 0.0295 5,000 0.0025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32,344 99.9058 184,111 0.0906 7,100 0.0036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28,994 99.9041 179,911 0.0886 14,650 0.0073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745,005 97.8925 4,268,850 2.1026 9,700 0.0049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8,740,205 97.8902 4,268,850 2.1026 14,500 0.0072
11、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 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96,373 97.4710 155,111 2.0721 34,200 0.4569
12、 议案名称：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81,358 98.6906 142,511 1.0280 39,000 0.2814
13、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 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4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834,244 99.9067 155,111 0.0764 34,200 0.0169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77,912,6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17,625,18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7,420,784 99.1330 59,900 0.8001 5,000 0.0669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298,484 99.4977 16,700 0.3865 5,000 0.1158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122,300 98.6352 43,200 1.3648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4,937,362 99.3090 170,311 0.6782 3,200 0.0128

2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4,911,262 99.2050 191,611 0.7630 8,000 0.0320

3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24,940,562 99.3217 167,111 0.6654 3,200 0.0129

4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24,935,362 99.3010 167,111 0.6654 8,400 0.0336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 24,925,762 99.2628 181,911 0.7244 3,200 0.0128

6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5,045,973 99.7415 59,900 0.2385 5,000 0.0200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24,919,662 99.2385 184,111 0.7331 7,100 0.0284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4,916,312 99.2251 179,911 0.7164 14,650 0.0585

9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20,832,323 82.9613 4,268,850 17.0000 9,700 0.0387

1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 20,827,523 82.9422 4,268,850 17.0000 14,500 0.0578

11
关于董事 2023 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
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7,296,373 97.4710 155,111 2.0721 34,200 0.4569

12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 度薪酬 执 行 情 况 及
2024 年度薪酬考核方案
的议案

13,681,358 98.6906 142,511 1.0280 39,000 0.2814

13
关于监事 2023 年度薪酬
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薪
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24,921,562 99.2460 155,111 0.6177 34,200 0.136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8为特殊决议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

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

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半数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闵鹏、何心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3年年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223 证券简称：晶科能源 公告编号：2024-016
转债代码：118034 转债简称：晶能转债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晶能转债”2024 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 4月 19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 4月 22日
●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 4月 22日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晶能转债”或“可转债”）将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原付息日 2024 年 4 月 20 日为休息日，顺延至下一
工作日）开始支付自 2023年 4月 20日至 2024年 4 月 19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
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683 号），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10,000.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发行总额为 1,000,0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 2023 年 4 月 20 日至 2029 年 4 月 19 日，票面利率为
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6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01 号”文同意，公司 1,00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 2023年 5月 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晶能转债”，债券代码“118034”。
（三）可转债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晶能转债”自 2023 年 10 月 26 日

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转股期间为 2023年 10月 26日至 2029年 4月 19日。“晶能转债”的初始转
股价格为 13.79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自 2023 年 7 月 14 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13.70 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2023年 12月 6日，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的股
份登记手续已完成，经计算，前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登记完成后，“晶能转债”转股价格不变。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完成后不调整“晶能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1）。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晶能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未偿还的

可转债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一）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二）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
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
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三）2024年付息方案
本次付息为“晶能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3年 4月 20日至 2024年 4月 19日。 本计息

年度票面利率为 0.20%（含税），即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的可转债兑息金额为人民币 0.20 元（含税）。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本计息年度及以后
计息年度的利息。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 4月 19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 4月 22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 4月 22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4年 4月 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晶能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
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
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
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可转债兑息金额为人民币 0.20 元（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0.16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自行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
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权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
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的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
币 0.20元（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2021 年 34
号）规定，自 2021年 11月 7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
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
期债券利息免征企业所得税， 即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可转债的实际派发金额为 0.20 元人民币（含
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1466弄 1号晶科中心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808688
电子邮箱：investor@jinkosolar.com
（二）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号 4号楼
保荐代表人：陈昶、张世举
联系电话：021-68824278
（三）可转债受托管理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045 证券简称：必易微 公告编号：2024-028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国际创新谷 8栋 A座 8楼公司培训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8,874,7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8,874,7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86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865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69,048,939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
为 1,040,000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朋村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589,003 91.2312 4,285,700 8.7688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589,003 91.2312 4,285,700 8.7688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589,003 91.2312 4,285,700 8.7688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589,003 91.2312 4,285,700 8.768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589,003 91.2312 4,285,700 8.768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589,003 91.2312 4,285,700 8.768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589,003 91.2312 4,285,700 8.768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874,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36,311,085 89.4432 4,285,700 10.5568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8,191,9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86,0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46,2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39,7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4,965,6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4,965,6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 8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谢朋村及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均已

回避表决。
3、议案 6、议案 8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议案 6的表决情况已进行分段统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帅律师、陈旭光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必易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2
债券代码：118019 债券简称：金盘转债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保证向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盘科技”）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拟参与询价转让的股东为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以下简称“出让

方”）；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总数为 5,670,000股，占金盘科技总股本的比例为 1.3196%；
● 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不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

股份，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组织实施金盘科技首发前股

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截至 2024年 4 月 11 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
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拟参与转让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26,937,786 6.2692%

注：持股比例按照 4月 11日总股本计算。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金盘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非金盘科技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为金盘科技持股 5%以上

的股东。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非金盘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核心技术人员，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 5,670,000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1.3196%， 转让原因为自身资金需
求。
序号 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

例 转让原因

1 Forebright Smart Connection
Technology Limited 5,670,000 1.3196% 21.0485%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出让方与华泰联合证券综合考虑出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金盘科技股票交易均价的
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华泰联合证
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

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购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有效认购的累计认购股数等于或首次超过 5,670,000 股时，上述累计有效认购的最低认购价格

即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 5,670,000 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华泰联合证券
联系人：华泰联合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邮箱：project_jpkj2024@htsc.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10-56839325、021-3896657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关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
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
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
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
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四、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0408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4-024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股本为 1,580,435,073 股，其中公司股票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9,920,991 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 剔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9,920,991
股后，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的基数为 1,570,514,082 股，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 元（含
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256,411,265.6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折算
的每股现金分红=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1,256,411,265.60 元/1,580,435,073 股=0.7949780 元/股，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7949780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

本 1,580,435,073股扣减已回购股份 9,920,991 股后的 1,570,514,0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8.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56,411,265.6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不变；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采用分配总额固定方式，具体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

回购股份 9,920,991.00 股后的 1,570,514,082.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8.000000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7.20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1.600000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800000 元；持
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4年 4月 18日
除权除息日：2024年 4月 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2024年 4月 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93 四川省永鸿实业有限公司
2 01*****474 林吉芳
3 02*****776 林吉芳
4 02*****615 肖永明
5 08*****272 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4 月 11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4 月 18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路 15-02号
2、咨询联系人：李瑞雪
3、咨询电话：0979-8962706
4、传真电话：0979-8962706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4-013
债券代码：113534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公开

发行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刊载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截至 2024年 4月 12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88251 证券简称：井松智能 公告编号：2024-010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变更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
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王彩

霞女士、蒋伟先生、刘文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由于工作安排变动，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委派戴璇先生接替刘文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变更后，公司 2023 年度
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王彩霞女士、蒋伟先生、戴璇先生。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诚信记录和独立性情况
（一）基本情况
签字注册会计师：戴璇
戴璇先生， 2023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 2021年开始在容诚事务所

执业， 2021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二）诚信记录及独立性情况
戴璇先生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

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最近三年，戴璇先生未持有和买卖公司的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 本次变更

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系审计机构内部工作调整，相关工作安排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

对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1389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3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4年 1月 1日-2024年 3月 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R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10.06% - 142.38% 盈利：6,188.57万元盈利：13,000万元–15,0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13.58% - 145.83% 盈利：6,264.53万元盈利：13,380万元–15,4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34元/股–0.39 元/股 盈利： 0.1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益于传统服务器迭代升级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计算场景对高多层印制电路板的需求， 预计公

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将有所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4 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准，提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1389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2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度的财务数据是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年 12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 10-12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2023 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
告》（致同审字（2024）第 441A000249号）。 与 2023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678,270,258.07 2,412,386,842.49 11.02%
营业利润 498,295,087.77 311,739,715.17 59.84%
利润总额 496,882,486.85 310,645,510.72 5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685,735.07 279,651,263.89 48.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435,316,714.63 280,126,403.99 55.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9 0.74 47.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0% 22.10% 3.5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812,432,088.78 3,244,857,766.82 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30,313,960.59 1,409,074,228.15 29.89%
股本 380,000,000 38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82 3.71 29.92%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3年，公司承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带动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上升。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较上年上升 48.29%，增长幅度高于收入增长幅度，主要原因为：受新一代服务器 PCB 占比提
高、人民币贬值、原材料价格回落等因素影响，公司综合毛利率较上年有所提高，符合公司经营情况。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并未披露 2023年度业绩预计，因此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披露的公司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是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 10-12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2023 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告》
（致同审字（2024）第 441A000249号）。与 2023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3 日


